
107 年 10 月 18 日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戴主任行政執行官兼組長

東麗率署裡長官至本分署進行一年一度之執行業務檢查，由本分署李

分署長親自迎接，並陪同戴主任行政執行官視察同仁實際工作狀況，

戴主任行政執行官見到同仁亦不時慰問大家的辛勞，為大家加油打氣！

本分署為捍衛公法上金錢債權及遏止積欠稅費歪風蔓延，一向積極實

施強制手段以執行義務人之財產，採取這些強制措施的目的雖係為捍

衛公益，惟自人權保障的觀點，如不受管制，將可能過度限制人民的

財產權，故分署在執行上不能不慎，藉由上級機關對各分署一年一度

的業務檢查，貫徹自我管制的理念，確保在滿足國家債權之餘，亦不

忘維護民眾的權益。 

 



 

 

 


